
行政复议流程 

 

受理行政复议 

 

受理后六十日内做出行政复议决定

书，情况复杂，不能在规定期限内

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，经行政复议

机关的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，

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三十日。 

 

当事人申请（书面或者口头申请） 

 

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 

五日内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

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决定不

予受理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

受理部门审查 

申请事项 

复议机关自受理复议申请之

日起七日内，将复议申请书副

本发送被申请人 

如对复议决定不服可于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


